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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修正條文

	第13條 本社置理事，由各單位提名，經社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，任期2年。但總辦事處所屬理事，由社員代表大會直接選舉產生。
本社置監事7人，候補監事2人，均由社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，任期1年，連選得連任。候補監事在遞補前，不得出席社務會議。

理事會由理事組織之，監事會由監事組織之。理事會、監事會各置主席一人，由理事、監事分別推選之。


